融资顾问服务协议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101
	


乙方：北京恒通天润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镓河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环景路18号院6号楼7层



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受益的原则， 经友好协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乙方担任甲方融资顾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合同内容
甲方聘请乙方就企业融资、 发展战略提供融资顾问服务。


2、 服务内容
本合同有效期【】，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为甲方提供融资顾问服务：
1. 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可协助甲方制定融资规划，为甲方选择、推荐合适的融资投资方及其他中介机构，并协助甲方与各方进行沟通，配合甲方与融资投资方进行融资谈判， 以促成甲方成功取得融资。
2. 乙方就甲方融资事宜提供相关顾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引荐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银行贷款、融资租赁、战略并购、政府补贴，业务合作等资金形式。
3. 甲方同意在甲方与乙方推荐的且经甲方书面认可的融资方达成融资意向并完成相关协议签署、融资款项按相关协议约定到达甲方账户， 即视为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融资顾问服务和其他服务的义务全部完成； 在融资资金到达甲方账户后， 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拒付和少付协议项下的服务费。


3、 服务费用及费用支出
1、 服务费用包含：
(1) 顾问服务费：甲方与乙方推荐的且经甲方书面认可的融资人方完成相关融资协议签署并收到融资款项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融资款项金额【1.5 】%的服务费；甲方融资款按照协议到达甲方账户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上述服务费付与乙方, 乙方在收到甲方服务费用前后，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甲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若融资方的融资款项分批次给付，则该部分融资款项所对应财务服务费也将分批次支付；
(2) 如未能成功融资的，乙方不收取甲方融资顾问服务费用；融资人/机构与甲方产生纠纷的事宜，与乙方无关。，不影响乙方按照本协议收取融资顾问费用。
2、 付款方式：
甲方需在融资放款后七日内支付乙方服务费用，应按照上述规则计算的顾问费支付给乙方指定的帐户， 具体付款方式双方可届时按实际情况协商。

乙方指定账户如下：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陶然桥支行  
开户名称: 北京恒通天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696923338          

4、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应及时根据乙方的要求提供与本协议相关的公司资料及产品、技术信息。
2、 甲方应保证向乙方所提供的信息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的，如果甲方发现提供的信息、资料不准确、不完整，或对已提供乙方的信息、资料做出调整的，甲方应立即书面通知乙方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信息的情形。
3、 甲方应为乙方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内容过程当中必要的办公服务条件。
4、 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相应费用，否则应按逾期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

5、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就本协议项下的服务项目与甲方充分沟通，建立切实可行的工作和沟通机
制。
2、 乙方应承担保密的义务，非经甲方书面同意，在任何条件下不得向任何无关的第三方透露与本次财务顾问工作相关的一切内容及有关业务资料以及乙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乙方应保证其服务团队将甲方提供的信息资料只用于本协议约定范围内的各项
3、 工作，不向无关的第三方透露甲方信息资料，且乙方向潜在的融资方披露甲方相关信息资料前应确保融资方遵守不低于甲方或/和乙方或/和行业惯例针对保密信息的保密义务的标准，以上述标准孰重执行。
4、 乙方接受甲方不定期进行的全程审查、监督， 接受甲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并在必要的时间内予以调整。

6、 附则
1、 凡因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自一方提出协商，十日内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或一方不愿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对甲乙双方均有同等法律约束力。
3、 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4、 本协议如有修改或其他未尽事宜， 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合同， 补充合同应为书面形式，经双方盖章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公司（盖章）

签字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北京恒通天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盖章）

签字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